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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乡振字〔2022〕20 号

淄博市乡村振兴局
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

通知

各区县乡村振兴局，高新区农业农村事业中心、南部生态产业新

城发展中心农业农村事业部、文昌湖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：

根据国家乡村振兴局《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

农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乡振发〔2022〕9 号）、省乡村振兴局《转

发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

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鲁乡振字〔2022〕16 号）要求，过渡期内进

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，不断巩固拓展帮扶成效。

现就具体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明确帮扶项目范围

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的帮扶项目，主要是纳入扶贫项目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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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台账管理的经营性项目，以及过渡期内使用各级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、省内协作资金、社会捐赠资金支持的经营性

项目。帮扶项目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，重点对脱贫人口和防止

返贫监测帮扶对象进行帮扶带动，在此基础上，有序带动其他农

户发展受益。

二、落实帮扶带动责任

帮扶项目资产所有者或经营主体承担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

制主体责任，可通过发展生产、吸纳就业、共享收益等方式，落

实好联农带农责任，带动脱贫人口、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和其

他农户积极参与受益。加强经营性扶贫项目资产运营管理，推动

帮扶产业提档升级、提质增效，盘活优化低效闲置资产，规范资

产收益使用，不断巩固拓展帮扶成效。规范实施过渡期经营性项

目，用好各类帮扶资金，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，培育

壮大村集体经济，切实增强帮扶项目联农带农能力。

三、增强帮扶带动能力

（一）培育壮大农业经营主体。培育发展龙头企业、农民专

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专业大户等农业经营主体，不断提升农业

经营主体发展水平和带动能力。

（二）加强产业园区建设。围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，推

动产业园区建设，促进特色产业发展，充分发挥定点帮扶、“万企

兴万村”行动等社会帮扶机制作用。

（三）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活力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

战斗堡垒作用，采取措施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活力，加强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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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集体资产管理和运营，整合盘活农村各项资源要素，培育壮大

村集体经济，夯实农户稳定收益的基础。

（四）支持小微帮扶站点升级发展。进一步支持小微帮扶站

点升级发展，持续巩固帮扶成效，引导小微帮扶站点吸纳更多脱

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就地就近稳定就业。

四、规范帮扶带动方式

（一）带动农户发展生产。积极推进经营主体直接带动农户

发展生产的利益联结模式，引导经营主体通过订单生产、托养托

管、产品代销、保护价收购等多种方式，建立利益联结机制。

（二）吸纳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。积极推动经营主体通过吸

纳就业等方式，建立与农村劳动力的利益联结。

（三）促进农户共享资产收益。使用帮扶资金的经营性项目，

应明确所形成的帮扶项目资产产权归属和收益分配方式，并通过

方案、协议等形式予以明确，确保发挥联农带农作用。

五、完善帮扶带动机制

（一）严格项目储备管理。各区县要切实加强各类帮扶资金

项目储备工作，每年发布下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项目入库指南，对申报入库的经营性项目，应明确需建立联农带

农机制相关要求，根据项目类型和财政衔接资金投入规模，确定

具体的联农带农方式、标准和预期成效。使用其他帮扶资金的经

营性项目申报入库可参照执行。没有明确联农带农机制和预期成

效的项目，不得纳入项目库，不得批准实施。

（二）加强统筹协调推动。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把健全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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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全面推进乡

村振兴的重要举措，切实强化组织领导，采取有力措施，抓好工

作落实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区县乡村振兴部门要会同相关行业

部门，按照“谁审批谁负责、谁使用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强化帮扶

项目联农带农机制落实情况监督，及时排查整改联农带农机制不

健全、带动责任落实不到位、带动方式较单一、带动效果不明显

等突出问题，健全完善“带得准”“带得稳”“带得久”长效机制。

将帮扶项目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情况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评价考核内容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推广。各区县乡村振兴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

加强联农带农政策宣传解读，提高政策知晓率，总结推广工作中

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积极选树联农带农机制完善、带动效果明显、

可学可用的先进典型，发挥示范引导作用。

各区县乡村振兴局要结合实际，进一步制定健全完善帮扶项

目联农带农机制实施细则，细化要求，明确责任，落实到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淄博市乡村振兴局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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